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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文化與應用領域
（Culture and Its Application）

B. 政經與區域發展領域
（Politics, Economic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）

◆東亞學系課程的兩大領域◆



【東亞學系課程規劃說明圖】



【東亞學系課程設計特色：跨領域與整合】



◆東亞學系109學年度畢業學分數與修業規定



◆東亞學系109學年度畢業學分數與修業規定



1. 系必修 24學分：
為兩領域共同必修，共 8 門（4x2＝8）。

2. 系選修 45學分：
(1) 主修領域：至少 11  門

(2) 副修領域：至少 4  門

3. 自由選修31學分：
本系日、韓文語言學分可計入自由學分。

◆東亞系學分與選課基本概念-1：



【東亞學系選修學分規劃】

◆領域別：
A. 文化與應用
B. 政經與區域發展

系選修
15門

主修領域選修
至少11門

副修領域選修
至少4門

適用對象：107~109學年度入學者

（1）本系選修科目分為二大領域：文化與應用領域、政經與區域發展領域。
學士班學生須自上述二大領域中，擇一作為主修領域，另一領域則為副修領域。

（2）主修領域應至少修習11門，並且副修領域至少修習4門，
即可符合本系選修學分畢業條件。



【東亞系的自由選修學分】

（一）系上的語言學分與多修的系選修學分，
皆可採計入自由學分。

（二）外系或外校的學分，可採計至自由學分。

（三）多修的通識學分，可採計至自由學分。

（四）雙主修、輔系、學分學程的學分皆可
同時採計為自由學分

◆東亞系學分與選課基本概念-2：



【自由發問時間】



【附錄-1】東亞學系學士班外語畢業門檻

外語種類 畢業資格檢定標準

英 語

1.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中高級初試通過。

2. TOEIC 750分以上通過。

3. TOEFL(IBT) 71分以上通過。

4. 雅思5.5以上通過。

5. 本校英語能力大會考120分（含）以上。

6. 具本校「共同英文免修資格」之學生。

日 語 日本語能力測驗新制四級通過（JLPT-N4)

韓 語 TOPIK(韓語)檢定考試初級2級通過

歐語類 歐語類（法、德、義、西）CEFR架構A2級（含）以上

東南亞
語類

1. 越南語能力檢定(VLT) A級（含）以上

2. 泰語官方檢定考試達初級（含）或A2級（含）以上



【附錄-2】 109-1學期9月份重要選課日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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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~109 學年度臺師大東亞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簡表 

 

適用入學年度 
106 學年度 

（包含以前入學者）
107~108學年度  109 學年度 

一、畢業最低學分數  128  128  128 

1.校共同  28  28  28 

2.系必修  30  24  24 

3.系選修 

45  45  45 

【系選修規定說明】

其中主修組別之選修

學分，至少須修滿 33

學分（11 門）。 

【系選修規定說明：11 門主修+4 門副修】 

  1.  主修領域：至少 11 門。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.  副修領域：至少 4 門。 

4.自由學分  25  31  31 

二、外語畢業門檻  【5 選一】英語、日語、韓語、歐語、東南亞語 

三、第二外語課程 

修課規定 
(無)  (無) 

*同一語言（英語以外之

外語）至少需修習 8 學分

四、修畢學分學程 

修課規定 
(無)  (無) 

需取得學分學程修習通

過證明（可採計本校教

程、校內各單位或三校

聯盟之學分學程） 

 

 

* 109 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， 

  同一語言之第二外語課程（英語以外之外語）至少需修習 8 學分： 

         1. 上述之第二外語課程學分，包括本系開設之日語或韓語課程，以及本校通識或校內其他學系

/單位（學程）、三校聯盟開設之第二外語課程，或是學士班學生赴海外姊妹校交換（校級、

院級、系級）所修習之第二外語課程。 

         2. 本系學士班學生所修習之第二外語學分，可採計為自由學分。如為通識（本校通識中心、三

校聯盟、夏季通識學院）所開設之第二外語課程，則需依本校通識課程相關規定辦理之。 

         3. 學士班學生赴海外姊妹交換如有修習之第二外語課程，返校後依本校規定辦理完畢學分採認

申請，亦可同時採計為第二外語課程學分與自由學分。 

         4. 已取得 CEF 語言架構 A2（含）以上之第二外語檢定證書或成績證明者，得向系辦公室申請

免修第二外語學分。 

 

 


